
北角循道學校暨丹拿山循道學校校友會會章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定名為北角循道學校暨丹拿山循道學校校友會（ALUMNI 
ASSOCIATION OF CHINESE METHODIST SCHOOL NORTH POINT AND 
CHINESE METHODIST SCHOOL TANNER HILL），下稱「本會」。

第二條	 會址

本會以香港北角百福道１５號北角循道學校為會址。

第三條	 與北角循道學校（下簡稱「北循」）及丹拿山循道學校（下簡稱
「丹循」）之關係

（甲）本會為北循及丹循（下簡稱「母校」），所認可的唯一校友會，經
母校之校董會所確認。本會之宗旨及進行之活動，須符合母校之辦
學精神和宗旨。如遇特殊情況，母校之校董會保留是否確認校友會
之權力。

（乙）本會須按照母校之校友校董選舉附則，推選各一位校友校董加入校
董會。

第四條	 宗旨

（甲）增進本會會員間之友誼。

（乙）與母校保持緊密聯繫。

（丙）推進並積極支持母校之文教活動及有關事宜。

第五條	 校友

（甲）凡在母校畢業或修讀三年以上，並已登記入會及獲本會承認之會
員。

（乙）已繳交會費者。

第二章	 會員

第六條	 會員資格

凡符合下列條件之人士，均可申請成為本會之會員。

（甲）會籍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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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基本會員：凡母校之畢業生或在母校連續修業三年以上及年滿
十八歲者。（達到基本會員年歲之計算，以會員大會選舉日為
準。)

（２）少年會員：凡母校之畢業生或在母校連續修業三年或以上及年
滿十一歲者。（需得其家長或監護人同意。）

（３）友誼會員：凡關注本會事務之人仕，經兩位委員提名推薦及經
執行委員會通過，均可成為友誼會員。

（４）名譽會員：凡對本會有特殊貢獻者，經執行委員會通過，均可
邀請成為名譽會員。有效期為一年，每年需檢討其資格。

（５）永遠名譽會員：凡對本會有極大之貢獻者，經執行委員會會員
邀請及周年會員大會通過，均可成為永遠名譽會員。其會籍為
終身會籍。

（６）師長會員：凡母校歷任之校長或教師，均可成為師長會員。

（乙）以上之會員須經執行委員會審定及接納，並在繳交會費後方可成為
本會會員。（註：名譽會員、永遠名譽會員及師長會員則無需繳交
會費。）

（丙）執行委員會經會員大會通過，可按情況增減各項會籍，並訂定其權
利及義務。

第七條	 會員權益

（甲）基本會員

（１）凡基本會員方能擁有被選為執行委員或校友校董之權利。

（２）凡基本會員均有提議權、選舉權及會員大會表決權。

（３）凡基本會員均可參與受本會舉辦之各種活動及享受本會提供之
福利。

（乙）少年會員

（１）凡少年會員均可出席於會員大會，並擁有選舉權及被選權。

（２）凡少年會員均可參與本會舉辦之各種活動及享受本會提供之福
利。

（丙）友誼會員

（１）凡友誼會員均可列席於會員大會。

（２）凡友誼會員均可參與本會舉辦之各種活動及享受本會提供之福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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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名譽會員

（１）凡名譽會員均可列席於會員大會。

（２）凡名譽會員均可參與本會舉辦之各種活動及享受本會提供之福
利。

（戊）永遠名譽會員

（１）凡永遠名譽會員均可列席於會員大會。

（２）凡永遠名譽會員均可參與本會舉辦之各種活動及享受本會提供
之福利。

（己）師長會員

（１）凡師長會員均可列席於會員大會。

（２）凡師長會員均可參與本會舉辦之各種活動及享受本會提供之福
利。

（庚）其它增設之會藉須由執行委員會按情況訂定其權益。

第八條	 會員義務

（甲）基本會員、少年會員及友誼會員

（１）會員有遵守本會會章及一切議決事項之義務。

（２）會員有繳納會費之義務。

（乙）名譽會員、永遠名譽會員及師長會員

（１）會員有遵守本會會章及一切議決事項之義務。

（丙）其它增設之會籍須由執行委員會按情況訂定其義務。

第九條	 會費

本會會員入會時應繳交會費，並由執行委員會按情況審議決定修改細則。

第三章	 執行委員會

第十條	 執行委員會（下稱「執委會」）之組成

（甲）執委會於會員大會時選出會員十一人組成之。

（乙）執委會互選正副會長各一人、秘書一人、司庫一人。被選正副會
長，秘書及司庫必須年滿十八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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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執委會委員為義務性質，其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

（丁）委員如欲離職，須用書面申請，經執委會接納方為有效。

（戊）委員如遇特殊情況被動議罷黜時，須有二十分之一會員（不少於五
人）聯名召開非經常會員大會通過。

第十一條	 執委會之權力

（甲）處理本會一切事宜。

（乙）執行會員大會所議決事項。

（丙）向會員大會提出建議及會務之書面報告。

（丁）委員因辭職或被罷黜時，執委會得推選其他會員以補其缺，直至下
任選舉期為止。

（戊）設立各種小組委員會。

（己）負責審核會員資格。

第十二條	 執委會之職責

（甲）會長代表本會，執行一切會務及主持或召集各項會議。

（乙）副會長輔助會長執行會務，遇會長缺席或離職時，副會長得暫時執
行會長之職務。

（丙）秘書處理本會一切通訊及文書工作，並紀綠各項會議之進行及議決
事項。

（丁）司庫處理本會一切收支事項。於每年會員大會舉行前，司庫需造年
結，經執委會審核後，提交會員大會接納。

（戊）本會如有現款超過伍佰圓時，須存入於指定之銀行。提款時須有會
長、副會長及司庫三人其中之二人聯同簽名。除經常費外，單項支
銷在伍佰圓或以下者，得由會長授權支付；其在伍佰圓以上，須先
獲得執委會議決准許後，始得支付。

第四章	 會議

第十三條	 周年會員大會

（甲）每年須舉行周年會員大會一次，並須於開會前十四日以書面通知會
員出席。會議須有會員全體人數百分之二十五或不少於三十人之法
定人數出席始得舉行；如人數不足時，應宣佈會議延期舉行。其第
二次召集之會員大會須於延期後十四日內舉行，並須於七日前通知
會員出席；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寡，其會議之舉行，均視為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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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周年會員大會之事宜

（１）接納上屆周年大會議決，選舉下屆執委會委員及校友校董。必
要時得修改會章及通過會章。

（２）接納秘書之周年報告。大會通過後，會長須簽署於報告後。

（３）接納司庫之財政報告。大會通過後，會長須簽署於報告後。

（４）選聘義務核數師。

（５）決定大會其他事宜。

第十四條	 非經常會員大會

如經執委會議決或基本會員二十分之一人數（不少於五人）之書面請求，
會長必須召集非經常會員大會，其會議須於接到書面請求後三星期內舉
行，而該會員大會會議之討論及議決事項之範圍，應以列明於召集會議之
申請書者為限，其通知會員出席之方式及會議之有效法定人數與周年會員
大會同。

第十五條	 執委會會議

執委會須每季舉行一次會議，如會長認為有需要時，亦可隨時召集舉行會
議，其出席人數以不少於七人方為有效。

第十六條	 會議通則

（甲）各項會議之議決事項以出席者半數通過方為有效。

（乙）各項會議舉行時，如正、副會長均缺席，需即時從出席者中推舉一
人為臨時主席，主持會議。

第五章	 選舉

第十七條	 選舉辦法

（甲）執委會選舉

執委會大選周年會員大會舉行前十四日，執委會須印就全體符合被選資格
會員之名單，並郵寄一份予每一基本會員，附提名表格一份。於周年會員
大會舉行前十四天，接受書面提名，也可於周年會員大會中作即時提名。
候選人須經最少一位基本會員提名，兩位基本會員和議。得票最高者當
選；遇有票數相同而須要取捨時，於周會員大會中即時重選。

（乙）執委會互選

當選之執行委員須於十四日內，由上任會長召集會議，進行互選；卸任委
員須於十四日內辦理交代手續，並將結果予以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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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校友校董之推選

每年周年大會按照母校校友校董選舉附則內容，推選年滿十八歲校友校董
各一名，分別加入兩校校董會，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可連續任職不超
過三年。

（１）選舉須以公平而開放透明的方式進行。

（２）參選人可於會議前接受書面提名，也可以接受即時提名；侯選
人須由一位校友提名及另一位校友和議方為有效。

（３）所有出席的校友均有投票權。投票分二輪進行選出當選人。

（４）遇有同票而未能決定誰人當選，則就同票當選人再進行投票，
每位出席校友只可投一票。如再出現同票，則由會議主席以抽
籤決定。

（５）對校友校董選舉有任何投訴，須於選舉後一星期內提出，交由
校董會主席處理。

（６）遇有單一候選人情況，須有超過半數與會者通過，方為有效。

（７）本選舉章則如有任何歧異，以母校校友校董選舉附則為準。

第六章	 會款

第十八條	 會款之使用

會款之使用，以支銷本會經常費及本會會章第四條「宗旨」項下規定之事
項為限，此外不得挪用。

第十九條	 會員應負之責任及其範圍

本會若負有應償之債務，當年執委會須提出書面解釋，由會員大會通過接
納，並議決償還方法。

第七章	 紀律之執行

第二十條	 紀律

會員如有任何下列情況，執委會有權提出警告，或動議開除其會籍。

（甲）破壞或違背本會會章或議決案者。

（乙）擅用本會名義，招搖滋事，有損會譽者。

Constitution (2011/06) 6



第八章	 修章及解散

第二十一條	 	 修章及解散辦法

有關本會修章及解散之事宜，須按照以下之細則處理。

（甲）本會章及其他條款之修正於周年會員大會或非經常會員大會通過
後，須通知香港政府社團註冊署。

（乙）本會有權經周年會員大會或非經常會員大會通過訂立附則，以闡釋
本會章之條款。

（丙）倘本會有解散必要時，須經周年會員大會或非經常會員大會通過，
並須有全體基本會員三分之二同意議決方為有效，並須通知母校校
董會。如解散時本會尚有餘款，須全數捐贈母校，並須向全體會員
及母校校董會書面報告。

二零一一年六月份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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